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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检测部位和检测点的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已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建（构）筑物、爆炸危险环境、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场地、

通信系统、广播电视系统、医疗成套电子设备设施等场地和场所的防雷防静电装置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200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T 21431-2008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检测部位  detected sites 

根据防雷防静电装置的结构和相关规范，所确定建（构）筑物及设备需要检测的位置。 

3.2  

    检测点  detection point 

根据防雷防静电装置的结构和相关规范，所确定需要检测的点。 

3.3  

    接闪网交叉点  netted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crossing 

接闪网两根或多根金属材料相交的点。 

3.4  

    总配电箱  main power distribution box 

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的配电设备，其可以控制这一区域的全部供电。 

3.5  

    区域配电箱  area power distribution box 

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内控制一部分的配电设备，其可以控制这一部分的全部供电。 

3.6  

    用户配电箱  user power distribution box 

控制一个分区域的配电设备，其后端不再有其它较集中的用电控制设备。 

3.7  

    终端配电设施  terminal power distribution device 

直接连接用电设备的供配电设施。 

4 分类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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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构）筑物的防雷分类 

应按GB 50057-2010中第3章、第4.5.1条及附录A的规定对建筑物进行防雷分类。 

在设有低压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的建筑物需防雷击电磁脉冲的情况下，当该建筑物不属于第一类、

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和不处于其他建筑物或物体的保护范围内时，宜将其划属第三类防雷建筑

物。 

4.2 雷电防护分级 

应按GB 50343-2004中第4章及附录A的规定对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进行划分。 

5 民用建（构）筑物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定 

5.1 建（构）筑物外部屋面设施 

5.1.1 建（构）筑物接闪带、接闪网 

依据相关规范规定的应设立的引下线或接地点的数量，即为检测点数量。操作中宜首先将建筑物每

个凸角确定为必须检测点，再根据检测点间距确定中间检测点，使两检测点之间的距离不大于各类防雷

建（构）筑物的引下线布设间距，具体按表1确定。 

表1 建（构）筑物屋面接闪带（网）检测点确定 

建筑物防雷类别 检测部位 两检测点间 检测点确定方法 

一类 
建筑物屋面接闪带（网）与

引下线连接处。 

≤12m 首先确定建筑凸

角，再确定中间检测

点。 

二类 ≤18m 

三类 ≤25m 

5.1.2 引下线 

引下线每根确定1个检测点；断接卡每个确定2个检测点。 

5.1.3 建（构）筑物屋面的接闪杆（塔）、水箱、放散管、通风管、风机、金属管道、太阳能热水器、

金属构件等 

按以上独立设施的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当以上设备有法兰盘或螺接点时，法兰盘和螺接点数

量即为增加的检测点数量。 

5.1.4 建（构）筑物上的金属防护栏、广告牌、金属门窗、玻璃幕墙的金属框架、防晒棚、装饰物等 

根据其结构、形状，按照表1确定检测点。 

5.2 进出建筑物设施 

5.2.1 进出和连接建（构）筑物的各类金属管、呼吸管、金属通风管及其它金属物体 

金属管应在两端各确定1个检测点，当两检测点的间距每大于25m时增加1个检测点，使两检测点的

间距不大于25m；呼吸管和金属通风管应根据其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其它金属物体应按接地点的数

量确定检测点。 

5.2.2 穿线金属管、线（槽、桥、架）等建筑物内附属设施 

依照检测对象的结构和布设情况，根据其端头、拐角、分叉和接口的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当

两检测点的间距每大于25m时增加1个检测点，使两检测点的间距不大于25m。 

5.3 建筑物内部设施 

5.3.1 管道井、线路井中金属设施 

从入口开始至大楼顶层终端，按每井每两层确定1个检测点，两检测点间距大于12m时，中间应增加

1个检测点。 

5.3.2 建筑物供电系统 

依照第6章内容确定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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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电梯系统 

电梯机房内曳引机、控制柜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线槽两端各确定1个检测点，当有跨接

时应增加检测点。电梯机房内配电设施的检测点依照第6章内容确定。 

道轨、井道内的等电位连接排每条确定2个检测点；轿箱、召唤器、电梯门、楼层显示器按设备数

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5.3.4 消防、安防、语音、图像、数据系统 

监控室、操作室、中继室、消防水泵房和专用配电设施应按第7.6条、第7.7条及第7.8条的规定确

定检测点；总配线箱、区域配线箱、终端配线箱等按每设备3个确定检测点；室外设施按应设立的接地

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5.4 孤立建（构）筑体 

5.4.1 构筑物或古塔、水塔、塔吊、铁塔、储罐及其它孤立高耸的构筑物等 

根据其大小、形状、结构，按照所属防雷类别确定检测点；其附属接闪杆的检测点按5.1.2条确定；

水塔上下水管道等电位接地，按进出管道每根确定1个检测点。配电系统的检测点按照第6章内容确定。 

5.5 锅炉房 

5.5.1 锅炉房建筑体 

根据使用能源类型，按照第一、二、三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依照表1和表2确定检测点。 

表2 建筑物外附属物检测点确定 

物体所处位置 被测物体 确定方法 检测点的确定 

建筑屋面或外

侧 

接闪杆（塔）、天线、水箱、放散管、通风管、

太阳能热水器、风机、金属管道等。 
按物体个数 

被测物体各确定 1 个检测

点。 

金属防护栏、金属管道、广告牌、金属门窗、

玻璃幕墙的金属框架、防晒棚、装饰物等。 

按物体结构和形

状 

按照第一、二、三类防雷建

筑物的引下线间距确定检测

点。 

跨建筑体内外 
进出和连接建（构）筑物的各类金属管（线）、

呼吸管、金属通风管等其它金属物体。 

按使用性质和接

地要求 
每根不能少于 2 点。 

构筑物（独立或

附属建筑物） 

古塔、水塔、锅炉、烟囱、铁塔 、储罐（非

易燃用）、避雷塔（杆）及其它孤立高耸的金

属构件。 

按其大小、形状、

结构 

按照建筑物防雷类别确定检

测点。 

5.5.2 烟囱 

按照规范规定的引下线和接地点数量确定检测点，高度40m以下每个烟囱至少确定2个检测点，40m

以上的至少确定3个检测点。金属烟囱确定2个检测点。 

5.5.3 锅炉主体、操作台、配电箱、电机 

锅炉主体按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但每个锅炉主体至少确定2点；操作台根据其设备布线

情况，至少确定3个检测点；配电箱根据其数量，每个配电箱确定3-4个检测点；每个电机确定2个检测

点。 

6 民用和工业配电设施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定 

6.1 发电室（油机房）、电力室、配电室等建筑体 

通信、广播电视、医疗设备、重要机房、化工企业、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及其它重要场所的配电室，

按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确定检测点；大型企业和生产弱电设施产品企业的配电室按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确定

检测点；中、小型企业和其它场所的配电室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确定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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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穿线管、电缆金属外皮、线（槽、桥、架）的接地 

按照第5.2.2条确定检测点。 

6.3 龙门架、各种电力线杆塔（支杆）、金属横担等 

按其引下线或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6.4 等电位连接网络（端子、排）、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重复接地、保护接地、设备固定

金属架（桥、导轨）等 

按引至设备和引至地网的连接线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6.5 高压配电柜、低压总配电柜、分配电柜、终端配电设施以及操作台等 

按其配电柜（箱）的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6.6 零线排、安全保护地线排、电涌保护器、接零点、接地点等布置在柜体内部的设备 

按设备的连接结构，每个设备至少确定1个检测点。 

6.7 高（低）压变压器、发电机、直流变压器、直流蓄电箱、传输信号机柜等独立配电设施 

依照设备规格，高（低）压变压器、发电机、直流变压器、直流蓄电箱每个设备至少确定1个检测

点；传输信号机柜和其它独立配电设施每设备至少确定3个检测点。 

6.8 建筑物供电系统配电室等 

按等电位连接系统的接地点和设备的接地连接点确定检测点；总配电箱、区域配电箱、用户配电箱

和终端配电设施，按设备规格，依照箱（盒）内应该设立接地点的数量，每个零线排确定1个检测点，

每个地线确定1个检测点，当接零线和接地线存在断接点时，每个断接点增加1个检测点。 

7 电子设备场所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定 

7.1 电子设备场所的检测范围 

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通信及广播电视系统，安防系统，自动探测、自动控制和调度系统，医疗

设施系统，消防控制系统。 

7.2 机房及场所的建筑体 

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为A级的电子信息机房按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确定检测点；B、C级的按第

二类防雷建筑物确定检测点；D级的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确定检测点。其它机房和建筑按其所属防雷类

别，按照第5.1条确定检测点。 

7.3 进出机房及场所的管道、穿线管、电缆金属外皮、线（槽、桥、架）接地 

依照检测对象的结构和布设情况，根据其端头、拐角、分叉和接口的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当

检测对象长度大于6m时应增加检测点，使两检测点的间距不大于6m。 

7.4 供电系统 

按照第6章内容确定检测点。 

7.5 室外设施 

馈线拉杆、接闪杆、旗杆、线路支架（含吊挂钢绞线）等较独立的金属设施，按其数量每个确定1

个检测点；通信塔确定2个检测点；各类通信设施的天线，按结构、形状至少确定2个检测点。 

7.6 室内等电位连接系统 

接地端子按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汇流排、网格型接地网、设备导轨（支架），按应该连接设

备和地网导线的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室内较大金属构件、其它专用接地点和接地系统都应单独确

定检测点。 

7.7 各类机柜、操作台、控制台、大型显示屏等 

按应该设立的保护地线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7.8 前端箱、各类通信设备、空调及各类电涌保护器、UPS、吊挂铁件 

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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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医疗设备 

CT系统、核磁共振、X光机、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血凝分析仪等大型医

疗设施及相关的操作台、控制台等按设备规格和要求确定检测点；手术台、心电监护仪、心电图仪器等

较小型医疗设施按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高压氧舱，按照危险化工场地相关内容确定检测点。 

7.10 计算机机房及信息系统 

计算机主机、监控器，计算机数据处理、交换、集线器等设备，按台数每台确定1个检测点；操作

台、控制台，按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7.11 电梯系统 

按照第5.3.3条确定检测点。 

7.12 消防、安防、语音、图像、数据系统 

按照第5.3.4条确定检测点。 

8 危险化工场地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定 

8.1 通用场地、系统和设备 

8.1.1 建筑物 

依照第5章内容，按不低于第二类防雷建筑确定检测点。 

8.1.2 供电设施 

按照第6章内容确定检测点。 

8.1.3 直击雷防护装置 

独立接闪杆每杆确定1个检测点；避雷塔按塔体结构每塔至少确定2个检测点，塔体连接部位按焊接

情况酌情增加检测点；接闪线、网按其大小、形状、结构，根据所属防雷类别应该设立的引下线数量每

根确定1个检测点；高杆灯（路灯）每杆确定2个检测点，其控制箱确定3个检测点。 

8.1.4 计算机机房、网络信号线路、控制系统、监视和计量等电子设备系统 

按照电子信息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不低于B级确定检测点，具体方法见第7章。 

8.2 石油库 

石油库的检测点的确定方法依照表3。 

表3 石油库检测点确定 

场所 被测物体 确定原则 检测点确定 

地面或

地沟 
金属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油管。 输油管接地规定 按接地点数量确定检测点。 

金属 

罐体 

阻火器、呼吸阀、量油孔、人孔、

透光孔、法兰盘、管线金属件。 

依设备规格和结构按个

（组）数确定检测点 
每个（组）确定 1 个测检点 

跨建筑

体内外 

进出和连接人工石油洞的各类金

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使用性质和接地要求确

定检测点 
每根至少确定 2 个检测点。  

装卸油

平台 

固定设备、输油泵、法兰盘、计量

仪表、鹤管、卸油口、防静电栓。 

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

检测点 
每设施至少确定 1 个检测点 

栈桥、铁轨等。 
按每隔 12m 接地一次确

定检测点 

先确定两端头测试点，再确定中间检

测点，两测试点间距不得大于 12m。 

8.2.1 金属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油管 

按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2.2 金属罐的阻火器、呼吸阀、量油孔、人孔、透光孔、法兰盘（过渡电阻）、管线金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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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2.3 进出和连接人工石油洞的各类金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各类金属管（线）按其根数首先确定2个检测点，当长度每超过50m时增加1个检测点，使两检测点

间的距离小于50m；呼吸管、金属通风管应确定1个检测点。 

8.2.4 装卸油平台 

固定设备、输油泵、法兰盘、计量仪表、鹤管、卸油口、防静电栓分别按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栈桥、铁轨按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两检测点间的距离不应大于12m。 

8.3 汽车加油（气）站 

8.3.1 露天储油罐和建（构）筑物内储油罐 

按相关规范规定的储油罐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与之相关的地上或管沟的输油管每根确

定2个检测点，法兰盘按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8.3.2 地埋储油罐 

呼吸管（阻火器）、量油孔、法兰盘分别按其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3.3 卸油（气）台防静电栓、加油（气）机、加油（气）枪、加压泵、压缩机、报警器 

分别按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加油（气）管中间有断接的根据断接点的数量增加检测点。 

8.4 液化气站、天然气站 

8.4.1 防晒棚 

按第一类防雷建筑物，根据表1确定检测点。 

8.4.2 罐区 

贮气罐、残液罐、观察台，分别按引下线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法兰盘、阀门、报警装置，分

别按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8.4.3 地上或地沟输气管道、消防管道 

按其根数首先在管道两端各确定1个检测点，当长度每超过50m时增加1个检测点，使两检测点间的

距离小于50m。 

8.4.4 泵房、输气泵、计量仪表、机柜、法兰盘、金属通风口等 

分别按设备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8.4.5 充气间设施（含：充气枪、抽残枪、输气管道、法兰盘、电子（台）称、报警装置、穿线管、

防静电接地、人体静电泄放装置、通风口等） 

分别按设备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8.4.6 卸气台 

液相管、气相管、防静电栓，按设备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装卸栈桥、输气管道、法兰盘、阀

门、铁路轨道、金属构架、鹤管，分别按其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5 氢氧站（含乙炔站） 

8.5.1 罐区 

贮气罐、分离（转换）设备，按每罐（个）的引下线数量每根确定1个检测点；排放管、阀门、法

兰盘，分别按设备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架空管、金属构架，分别按其接地点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

点。 

8.5.2 制气（加压）车间（含：各类生产设备、法兰盘、阀门、压缩机、金属门窗及其它金属柜体等） 

按设备组数每组确定1个检测点。 

8.5.3 充气间（含充气嘴、法兰盘、阀门、金属门窗、金属构件、防静电接地等） 

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5.4 各类金属管（线） 

按照第5.2.2条确定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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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危险化工企业 

8.6.1 爆炸危险环境入口处外侧裸露金属体、金属护栏、金属门窗、金属支架、人体静电释放装置 

按设备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8.6.2 生产区、工艺区 

各类固定的金属设备、管线、法兰盘、排放管、阀门、支架、泵、电机、过滤器、缓和器、金属附

件、非金属管段屛蔽、穿线管或铠装电缆、各类生产和消防管道，按其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罐体、

塔梯、操作台、等电位连接网络，按引下线数量每根确定1个检测点。 

8.6.3 装卸区 

管道、法兰盘、铁轨、防静电栓、栈桥、鹤管、计量仪表等，分别按其数量每个确定1个检测点；

装卸、存放化工物品的导电地坪，按引下线数量每根确定1个检测点，当两检测点的间距每大于12m时增

加1个检测点，使两检测点的间距不大于12m。 

9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测量 

9.1 测量方法 

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值测量常用三极法和使用接地电阻表法，其测得的值为工频接地电阻值。 

每次检测都宜固定在同一位置，采用同一台仪器，采用同一种方法测量，记录在案以备下一年度比

较性能变化。 

三极（G、P、C）应布置在同一条直线上，宜垂直于地网。 

三极法的三极是指图1上的被测接地装置G，测量用的电压极P和电流极C。图中测量用的电流极C和

电压极P离被测接地装置G边缘的距离为dGC=（4～5）D和dGP=（0.5～0.6）dGC，D为被测接地装置的最大

对角线长度，点P可以认为是处在实际的零电位区内。 

 
a）电极布置图 b）原理接线图 

P——测量用的电压极； 

C——测量用的电流极； 

E——测量用的工频电源； 

A——交流电流表； 

V——交流电压表； 

D——被测接地装置的最大对角线长度。

图 1 三极法的原理接线图 

把电压表和电流表的指示值Uc和Ⅰ代入式RG=UG /I中去,得到被测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RG。 

当被测接地装置的面积较大而土壤电阻率不均匀时，为了得到较可信的测试结果，宜将电流极离被

测接地装置的距离增大，同时电压极离被测接地装置的距离也相应地增大。 

在测量工频接地电阻时，如dGC取（4～5）D值有困难，当接地装置周围的土壤电阻率较均匀时，dGC

可以取2D值，而dGP取D值；当接地装置周围的土壤电阻率不均匀时，dGC可以取3D值，dGP值取1.7D值。 

使用接地电阻表（仪）进行接地电阻值测量时，宜按选用仪器的要求进行操作。 

9.2 接地电阻值的要求 

接地装置的电阻（或冲击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的要求。有关标准规定的设计要求值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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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接地电阻(或冲击接地电阻)允许值 

接地装置的主体 允许值/Ω 接地装置的主体 允许值/Ω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雷装置 ≤10
a
 天气雷达站共用接地 ≤4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防雷装置 ≤10
a
 配电电气装置总接地装置(A类) ≤10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防雷装置 ≤30
a
 配电变压器(B类) ≤4 

汽车加油、加气站防雷装置 ≤10 有线电视接收天线杆 ≤4 

电子计算机机房防雷装置 ≤10
a
 卫星地球站 ≤5 

注1：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雷电波侵入时，距建筑物100m内的管道，每隔25m接地一次，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20

Ω。 

注2：第二类防雷建筑物防雷电波侵入时，架空电源线入户前两基电杆的绝缘子铁脚接地冲击电阻值不应大于30Ω。 

注3：第三类防雷建筑物中属于GB/T 21431附录A中A.1.3.2建筑物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注4：加油加气站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各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

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注5：电子计算机机房宜将交流工作接地（要求≤4Ω）、交流保护接（要求≤4Ω）、直流工作接地（按计算机系统

具体要求确定接地电阻值）、防雷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注6：雷达站共用接地装置在土壤电阻率小于100Ω•m时，宜≤1Ω；土壤电阻率为100Ω•m～300Ω•m时，宜≤2Ω；

土壤电阻率为300Ω•m～1000Ω•m时，宜≤4Ω；当土壤电阻率)1000Ω•m时，可适当放宽要求。 

注7：按GB50057规定，第一、二、三类防雷建筑物的接地装置在一定的土壤电阻率条件下，其地网等效半径大于规

定值时，可不增设人工接地体，此时可不计及冲击接地电阻值。 

a 
凡加脚注a者为冲击接地电阻值。 

A  

10 检测数据整理 

10.1 检测结果的记录 

检测内容见本标准附录A（规范性附录）。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结果如实记入原始记录表。原始记录表应作为用户档案保存两年。检测业务样表

见本标准附录B（资料性附录）。 

首次检测时，应绘制建筑物防雷装置平面示意图，后续检测时应进行补充或修改。 

10.2 检测结果的判定 

用数值修约比较法将经计算或整理的各项检测结果与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

否合格。 

10.3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由检测员按本标准10.1和10.2的内容填写，检测员和校核员签字后，经技术负责人签发，

应加盖检测单位公章。 

检测报告一式二份，一份送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单位存档。存档应有文字和计算机存档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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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测项目 

A.1 接闪杆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固定方式、导电性能、防腐措施、安装高度、计算保护范

围、安装位置、连接方式、焊接工艺、针体垂直度。 

A.2 接闪带（含接闪网）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固定方式、导电性能、搭接长度、焊接工艺、支撑高度、

支撑间距、曲率半径、环路电阻。 

A.3 引下线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导电性能、安装位置、固定器件、固定间距、搭接长度、

焊接工艺、利用系数。 

A.4 人工接地装置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导电性能、安置深度、安装位置、安装形式、焊接工艺、

防腐措施、降阻措施、接地电阻。 

A.5 自然接地装置 

接地材料名称、规格，利用主筋根数，桩柱的利用系数，桩、柱电阻平衡度，土壤电阻率，地下同

位含水量，焊接情况，综合电阻。 

A.6 避雷器材 

型号、参数、保护级数、安置位置和方式，引下线材料的名称、规格。 

A.7 水平接闪带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导电性能，安置深度、位置、环的间距，敷设方式，连接

方式，与竖井的连接，与主筋的连接。 

A.8 防静电设施 

材料名称、规格，质量评定，机械强度，导电性能，静电地板电阻率，限流电阻，金属、导体对地

绝缘率，接地连接方式，接地材料名称、规格，各接点的过渡电阻，防腐措施、接地电阻。 

A.9 其它 

屋面金属物体，竖井金属器件，各类金属管道，电梯，高低压电器设施保护、重复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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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测量业务表格样式 

B.1 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测量报告主要包括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测量综合信息表、防雷防静电装置检

测测量内容表、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量测记录表三部分内容。 

B.2 表B.1～B.5 给出了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业务表格样式。 

B.3 表B.1 是基于表B.2、表B.3、表B.4 和表B.5 的综合信息。 

B.4 表B.2、表B.3、表B.4 是不同场所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测量内容表。  

表 B.1  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综合信息表 

编号：检测表1                                                                     共  页  第  页 

受检单位  联系部门  

项目名称  联系人  

子项目名称  联系电话  

项目地址  检测日期  

序号 区域名称 检测点数 隐患点 合格率（%） 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检测测量 

依据及判定 

1、以上项目凡出现隐患点，结论栏即判定为不合格。 

2、检测测量依据。 

检测仪器 
 

 

综合评定： 

 

检测员：     记录员：     负责人：     检测单位（签章）: 

 



DB62/T 2312—2013 

11 

表 B.2  建筑物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内容表 
B 编号：检测表 1 C 编号：检测表 1 D 编号：检测表 1 

编号：检测表2                                                                     共  页  第  页 

防雷类别  建筑类别  土壤电阻率  

建筑高度  建筑结构  土质状况  

地上层数  基础类型  年降水量  

地下层数  使用性质  雷暴日数  

序号 项目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结 果 

1 

建 

筑 

物 

外 

部 

雷 

电 

防 

护 

接闪器形式 □针 □带 □针+带 □网  

2 接闪带敷设方式 □明敷 □暗敷 

3 接闪带与引下线焊接长度(mm) □≥6d □<6d 

4 接闪带规格,引下线规格(mm) □≥Φ8 □<Φ8 

5 引下线间距(m),引下线数量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6 接闪带支架间距(m),高度(cm)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7 接闪带是否平直可靠 □合格 □不合格 

8 接闪带闭合环路测试 □合格 □不合格 

9 接闪杆数,杆高(m),保护范围(m)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10 接闪杆引下线规格(mm)，数量 □≥4×40/Φ10  □<4×40/Φ10 

11 防雷装置防腐状况 □合格 □不合格 

12 焊接工艺 □合格 □不合格 

13 高大金属物接地状况 □有  □无 

14 电气设施与线路是否在 LPZ0B区 □是  □否 

15 

建 

筑 

物 

内 

部 

雷 

电 

防 

护 

电气装置安全距离(m) □≥1m    □<1m 

16 天面是否有架空管道 □有  □无 

17 是否有通讯天线、架空线路 □有  □无 

18 接闪带上是否附有线缆 □有  □无 

19 配电制式 □TN-C □TN-S □TN-C-S  

20 线路入户方式 □架空  □埋地 

21 电源 SPD 安装情况 共   级 

22 第一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3 第二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4 第三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5 电梯机房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6 电源 N-PE 电压(V) □≥2V   □<2V 

27 线缆是否屏蔽和接地 □是  □否 

防雷防静电隐患： 

 

 

 

 

                 检测单位（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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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内容表 

编号：检测表3                                                                     共  页  第  页 

防雷类别  建筑类别  土壤电阻率  

建筑高度  建筑结构  土质状况  

机房面积  电磁强度  机房照度  

机房温度  机房湿度  静电电压  

序号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 机房 机房所处防雷分区 □LPZ1  □LPZ2  □LPZn+2 

2 

配电

系统 

配电制式 □TN-C □TN-S □TN-C-S  

3 线路入户方式 □架空  □埋地 

4 电源 SPD 安装情况 共  级 

5 第一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6 第二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7 第三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8 第四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9 电源 N-PE 电压(V) □≥2V   □<2V 

10 
防雷

等电

位连

接 

接地形式 □S 型 □M 型 □S+M 型 

11 接地基准点数量 □≥2    □<2  

12 设备接地线材料及截面积(mm
2
) 铜质□≥6mm

2
 □<6mm

2
；钢制□≥80mm

2  
□<80mm

2
 

13 接地端子板连接线截面积(mm
2
) 铜质  □≥16mm

2
  □<16mm

2
 

14 地板龙骨接地点数量 □≥2 处    □<2 处 

15 

布线 

强弱电是否分开敷设 □是  □否 

16 信息线缆与引下线间距(m) □≥1m    □<1m 

17 减少线路感应环路状况 □合格 □不合格 

18 

屏蔽 

机房是否屏蔽和接地 □是  □否 

19 线路是否屏蔽和接地 □是  □否 

20 机房所处分区 □LPZ1  □LPZ2  □LPZn+2 

21 

设备 

设备安全距离(m) □≥1m    □<1m 

22 设备与设备间绝缘(S 型) □是  □否 

23 设备接地线状况 □合格 □不合格 

24 
信号

SPD 

是否安装 □是  □否 

25 状态,参数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6 接地线规格(mm
2
) □≥1.5mm

2
  □<1.5mm

2
 

27 
天馈

SPD 

是否安装 □是  □否 

28 状态,参数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9 接地线规格(mm
2
) □≥6mm

2
  □<6mm

2
 

防雷防静电隐患： 

 

 

                 检测单位（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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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危化化工场地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内容表 

编号：检测表4                                                                     共  页  第  页 

防雷类别  建筑类别  土壤电阻率  

建筑高度  建筑结构  土质状况  

地网形式  地理环境  年降水量  

占地面积  成品类型  雷暴日数  

序号 项目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结 果 

1 

建 

筑 

物 

接闪器形式 □针 □带 □针+带 □网线 

2 接闪器状况(防腐、断裂) □合格 □不合格 

3 接闪带材质(mm),支撑件间距(m)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4 引下线材质(mm),间距(m),数量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5 电气设施与线路是否在 LPZ0B区 □是  □否 

6 电气设施防雷等电位连接状况 □合格 □不合格 

7 
控 

制 

机 

房 

接地形式, 接地点数量 □S 型 □M 型 □S+M 型，   

8 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地 □≥2    □<2 

9 设备接地状况 □合格 □不合格 

10 接地干线截面积(mm
2
) 铜质≥50mm

2
  钢制≥80mm

2
 

11 设备接地线截面积(mm
2
) 铜质□≥6mm

2
 □<6mm

2
；钢制□≥80mm

2  
□<80mm

2
 

12 

生 

产 

区 

设备接地排搭接长度(mm) □扁钢≥2L 圆钢≥6d  □扁钢<2L 圆钢<6d 

13 接地排防腐状况 □优 □良 □合格 □差 

14 法兰盘跨接状况 □合格 □不合格 

15 人体静电泄放装置 □有  □无 

16 等电位连接带线径(mm
2
)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17 接闪杆高度(m),保护范围(m)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18 设备安全距离(m) □≥3m  □<3m 

19 

配 

电 

系 

统 

配电制式 □TN-C □TN-S □TN-C-S 

20 线路入户方式 □架空  □埋地 

21 电源 SPD 安装情况 共   级 

22 第一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3 第二级 SPD(状态,参数,L,S 相线,S 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4 第三级SPD(状态,参数,L,S相线,S中性线) 按实际检测情况填写 

25 线缆是否屏蔽和接地 □是  □否 

26 SPD 是否防爆 □是  □否 

27 电源 N-PE 电压(V) □≥2V   □<2V 

防雷防静电隐患： 

 

 

 

                 检测单位（签章）: 



DB62/T 2312—2013 

14 

表 B.5  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记录表 

编号：检测表5                                                                     共  页  第  页 

防雷防静电装置 接地电阻（Ω） 等电位连接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测值 规定值 规格 阻值 质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